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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11/2021_2022__E4_B8_AD_

E5_9B_BD_E6_B0_91_E7_c80_311455.htm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财

务司关于下发《民航航路费清算暂行办法》的通知各地区管

理局，清算中心，总局空管局，各运输航空公司： 为加强预

算管理，规范航路费清算程序，提高结算效率，在广泛征求

有关单位意见的基础上，我司对《飞机航路费清算暂行办法

（讨论稿）》进行修改和完善，现将《民航航路费清算暂行

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及操作规程发给你们，请

遵照执行。并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各地区管理局、总

局清算中心和总局空管局要高度重视数据处理工作，按照《

暂行办法》规定，监督所辖地区空管局、空管中心（站）及

其它相关单位在规定时间、按照规定格式报送航班动态数据

。各航空公司要及时向清算中心提供飞机基础数据，并依照

清算中心开具账单按时缴纳航路费。各单位要指定专人负责

，切实落实责任，注意核对调整，确保航路费准确、及时、

足额征缴。 二、根据《暂行办法》规定，各空管单位应按照

开账月进行入账。据此，2006年12月份国内航路、外航航路

服务收入统一列入2007年1月份。 正式文件即日下发。 附件

：1、《民航航路费清算暂行办法》 2、《民航航路费清算暂

行办法操作规程--空管单位》 3、《民航航路费清算暂行办法

操作规程--航空公司》民航总局财务司二○○七年一月五日

民航航路费清算暂行办法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适应民航预算

管理要求，规范航路费清算程序，提高航路费结算效率，特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外国及港澳地区航空运输



企业飞机在我国内地起降或飞越我国内地的航路费（含进近

指挥费，下同）清算及分配；国内航空运输企业飞机航路费

清算及分配。 第三条 国内、外及港澳地区航空运输企业飞机

航路费收费标准按民航总局有关规定执行。第二章 开账与结

算 第四条 飞机航班动态数据是航路费清算的基本数据源。民

航总局空管局、各地区管理局所属空管单位及其他相关单位

负责按规定时间、格式报送有关信息资料，并确保信息资料

的准确、完整。民航总局清算中心（以下简称“清算中心”

）负责航路费的数据汇总、处理、计算、开账、收款及分配

工作。 第五条 各空管单位应于每月前五个工作日内，按规定

格式和内容，将上月的飞机航班动态数据以电子方式报送至

清算中心。 电子邮箱：外国及港澳地区航空运输企业航班动

态数据发至Landing@caacsc.cn；国内航空运输企业航班动态数

据发至GN@caacsc.cn。 第六条 清算中心应在收到各空管单位

报送的航班动态数据10个工作日内，完成数据汇总、处理、

计算和开账工作，及时向航空运输企业发送账单。账单以快

递方式送达各航空运输企业，明细清单以电子邮件方式发送

至各航空运输企业指定邮箱。 第七条 向各航空运输企业开具

的账单，由民航总局清算中心负责印制，加盖单位公章或财

务专用章方为有效。各航空运输企业在开账日后十日内未提

出异议，即视为账单及明细清单送达。 第八条 清算中心以航

空运输企业本部及其具备法人资格的子公司为开账结算对象

，并向航空运输企业本部提供其独立核算子公司相关信息。

实行代码共享的航班，以执行航班的航空运输企业作为开账

结算对象。 第九条 各航空运输企业根据账单所列示的金额，

按照先行付款原则，于收到账单后的十个工作日内将应付金



额汇至清算中心指定账户。账户名称：中国民用航空总局清

算中心，账号：2182166810001，开户银行：招商银行北京分

行朝阳门支行。 第十条 清算中心根据民航总局相关部门提供

的飞机出厂时的飞机最大起飞全重做为收费依据。如有将新

增飞机、租用外国及港澳地区航空公司飞机执行国内航班任

务，及本部和独立核算子公司之间永久性调机的，应于每月

五日前以书面形式将飞机基础数据通知清算中心。 第十一条 

外国及港澳地区航空运输企业正班起降航路费根据各空管单

位提供的导航服务距离分配确认收入。 对跨空中交通管制区

导航台（站）按相邻两个导航台（站）之间距离的50%分配

确认收入。 第十二条 外国及港澳地区航空运输企业正班飞越

航路费的10%由总局空管局确认收入，90%根据各空管单位提

供的导航服务距离进行分配。临时来华外国及港澳地区航空

运输企业飞机航路费全额由总局空管局确认收入。 第十三条 

国内飞机航路费根据各空管单位提供的实际导航服务距离进

行分配。机场进近指挥费根据空管单位提供的服务进行分配

。 第十四条 清算中心按照民航总局批准的费率向各空管单位

收取航路费清算服务手续费。 第十五条 清算中心于每月向各

航空运输企业开账后的五个工作日内，以快递方式将航路费

收入分配表及手续费账单、发票送达至各空管单位，并将各

地区空管单位的航路费收入确认金额和手续费账单汇总表送

达各地区管理局，同时将国内航路费收入分配清单以电子邮

件的方式发至各空管单位指定的邮箱。清算中心提供一年以

内的航路费收入和手续费账单金额的查询、对账服务。 第十

六条 各空管单位收到航路费收入分配清单后，应认真核对，

及时入账。如有异议，应在十日内与清算中心联系。清算中



心和各空管单位应按开账月进行入账，以确保双方入账金额

、入账月份一致。第三章 争议处理 第十七条 各航空运输企业

在审核航路费账单时，如对开账金额存在异议，应于3个月内

以书面形式向清算中心提出申请，并提供相应依据。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